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关于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首都文化执法质效，全面营造更好的文化市场法治化营商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动态调整，我单位认真梳理现行全部行政处罚裁量，结合执法实际，形成《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
3.《关于规范实施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指导意见》。
三、制定过程
总队法制处梳理全部行政处罚裁量，重点针对法规中罚款幅度较大的处罚项进行分析讨论，随后与总队各支队、总队法律顾问进行集体研究，最终形成《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征求意见稿）。
4、 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坚持法制统一、坚持程序公正、坚持公平合理、坚持高效便民、过罚相当、宽严相济的原则，结合执法实际情况，合理细化具体情节、量化罚款幅度，综合考虑法定依据、违法情形、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处罚种类、处罚幅度等因素，进行行政处罚裁量的定档分阶。重点对对法定罚款幅度超10万元（法规中所规定的处罚金额上限减去处罚金额下限大于等于10万元的事项）进行修订调整。同步对“初违不罚”清单未融入处罚裁量基准的事项，统一融入裁量基准表中，并作为第一裁量阶次，在修订调整时，保持与“初违不罚”清单中的适用情形和处理措施保持一致。

